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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01� � � � � � � �证券简称：华锡有色 编号：2026-036

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进展暨完成股权交割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13%股权

投资金额（万元） 6,500.00

投资进展情况 完成股权交割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20日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成立广西关键金属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广西财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西关键金属产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西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南丹南方金属有限公司、中南大学科技

园发展有限公司5家企业共同投资设立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关

键金属研究院” ），注册资本50,000万元，公司持有13%股权。 公司以货币和股权相结合方

式出资6,500万元，具体为以柳州华锡有色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锡有

色研究院” ）100%股权的评估值（以核准备案的评估值为准）作价出资，不足6,500万元

的金额以现金补足。 2026年1月22日，关键金属研究院已完成工商设立登记，并取得广西壮

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2日、2026年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和《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人共同

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

二、本次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一）股权评估结果

经双方协商， 公司聘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广西有限公司以2025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

准日对华锡有色研究院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 根据《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拟以股权出资涉及的柳州华锡有色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中联桂资评报字〔2026〕90号），华锡有色研究院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2025年

12月31日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3,052.94万元， 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4,606.38万

元，评估增值1,553.44万元，增值率50.88%。

近日，公司与关键金属研究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确认以华锡有色研究院资

产评估值4,606.38万元作为公司本次入股关键金属研究院的股权出资价款。 2026年5月22

日，华锡有色研究院已在柳州市鱼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股东变更登记，公司已完成华

锡有色研究院的股权交割。

（二）后续出资情况

根据前期协议约定，公司以华锡有色研究院100%股权评估值作价出资，不足6,500万

元的部分将在认缴出资届满前以现金1,893.62万元补齐。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现金出资来源于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300439� � � � � � � � � �证券简称：美康生物 公告编号：2026-032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

鉴于公司2025年度业绩未达到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需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7.50万股第一类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475,000股，公司注册资

本减少475,000元，公司股份总数将由384,318,815股变更为383,843,815股，同时公司注

册资本将由384,318,815元变更为383,843,815元。

二、债权人需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涉及总股本减少、注册资本变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

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

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

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沙公路188号

（二）申报时间：2026年5月23日起45天内（09:� 30-11:30；14:30-16:� 30；

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三）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四）联系电话：0574-88178818

（五）邮箱：mksw@nbmksw.com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

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 相关文件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407� � � � � �证券简称：胜利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4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存在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3: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

日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港兴三路北段济南药谷1号楼B座3302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许铁良。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股东共计500人，代表股份38,364,0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80,084,656

股的4.3592%。

其中：通过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33人，代表股份9,647,9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880,084,656股的1.096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467人，代表股份28,716,0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80,084,656股的3.2629%。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共计500人， 代表股份38,364,01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80,

084,656股的4.3592%。

其中：通过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理人33人，代表股份9,647,93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880,084,656股的1.096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467人， 代表股份

28,716,0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80,084,656股的3.2629%。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浙江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坤宁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提案：

1.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893,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545%；反对3,

441,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17%；弃权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893,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545%；反对3,441,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17%；弃权2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8%。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87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102%；反对3,

45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95%；弃权3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87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102%；反对3,45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95%；弃权3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793,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923%；反对3,

541,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11%；弃权2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793,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923%；反对3,541,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11%；弃权2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6%。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87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102%；反对3,

445,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00%；弃权4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87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102%；反对3,445,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00%；弃权4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7%。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考核与薪酬发放方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3,468,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388%；反对3,

483,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96%；弃权1,4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1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468,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2388%；反对3,483,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96%；弃权1,41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16%。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795,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973%；反对3,

533,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92%；弃权3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795,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6973%；反对3,533,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92%；弃权3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6%。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1）总表决情况：同意33,477,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625%；反对3,

690,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08%；弃权1,19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6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477,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7.2625%；反对3,690,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08%；弃权1,

19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67%。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3,261,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987%；反对3,

693,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65%；弃权1,40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4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261,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987%；反对3,693,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65%；弃权1,409,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48%。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

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37,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839%；反对4,

189,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191%；弃权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37,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839%；反对4,189,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191%；弃权3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0%。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提案

10.01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51,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0191%；反对4,

187,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162%；弃权2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51,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191%；反对4,187,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162%；弃权24,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6%。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10.02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上市地点

（1）总表决情况：同意33,720,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959%；反对4,

196,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81%；弃权44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5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720,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959%；反对4,196,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81%；弃权447,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59%。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03发行对象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042,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366%；反对4,

281,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97%；弃权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042,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7366%；反对4,281,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97%；弃权39,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7%。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04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017,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691%；反对4,

296,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83%；弃权5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017,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691%；反对4,296,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83%；弃权5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7%。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05交易金额及对价支付方式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17,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321%；反对4,

196,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81%；弃权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17,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321%；反对4,196,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381%；弃权49,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8%。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06发行数量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1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292%；反对4,

202,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40%；弃权4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1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292%；反对4,202,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40%；弃权44,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8%。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07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804%；反对4,

216,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897%；弃权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8,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804%；反对4,216,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897%；弃权49,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8%。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08股份锁定期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23,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464%；反对4,

200,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99%；弃权3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23,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464%；反对4,200,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99%；弃权39,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7%。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09过渡期损益安排

（1）总表决情况：同意33,908,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870%；反对4,

202,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40%；弃权25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9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908,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870%；反对4,202,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40%；弃权25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90%。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10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070,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082%；反对4,

206,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658%；弃权8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070,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082%；反对4,206,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658%；弃权86,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0%。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

10.1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每股面值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1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292%；反对4,

197,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10%；弃权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1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292%；反对4,197,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10%；弃权49,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8%。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12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15,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266%；反对4,

197,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10%；弃权5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4%。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15,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266%；反对4,197,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10%；弃权5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4%。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13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7,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776%；反对4,

217,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926%；弃权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7,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776%；反对4,217,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926%；弃权49,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8%。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14发行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15,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268%；反对4,

203,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64%；弃权4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15,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268%；反对4,203,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64%；弃权44,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8%。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15上市地点

（1）总表决情况：同意33,480,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703%；反对3,

457,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18%；弃权1,42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7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480,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2703%；反对3,457,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18%；弃权1,42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178%。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16锁定期安排

（1）总表决情况：同意33,902,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716%；反对4,

198,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33%；弃权2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5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902,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716%；反对4,198,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33%；弃权26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50%。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17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19,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357%；反对4,

184,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61%；弃权6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19,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357%；反对4,184,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61%；弃权6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2%。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18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1）总表决情况：同意33,991,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034%；反对4,

197,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10%；弃权17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991,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034%；反对4,197,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10%；弃权174,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6%。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19决议有效期

（1）总表决情况：同意33,846,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506%；反对3,

45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35%；弃权79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5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846,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506%；反对3,45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35%；弃权79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59%。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1.关于《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11,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162%；反对4,

202,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40%；弃权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11,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162%；反对4,202,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40%；弃权49,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8%。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2.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25,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511%；反对4,

184,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61%；弃权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25,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511%；反对4,184,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61%；弃权54,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8%。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3.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32,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709%；反对4,

1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3%；弃权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32,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709%；反对4,1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3%；弃权54,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8%。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4.关于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0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031%；反对4,

1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3%；弃权8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0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031%；反对4,1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3%；弃权8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6%。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5.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及第四十四条规定

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0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031%；反对4,

1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3%；弃权8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0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031%；反对4,1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3%；弃权8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6%。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6.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

第四条规定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0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031%；反对4,

163,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513%；弃权9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5%。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0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031%；反对4,163,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513%；弃权94,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5%。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7.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0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031%；反对3,

435,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48%；弃权8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2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0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031%；反对3,435,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48%；弃权821,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21%。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8.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情形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0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031%；反对3,

435,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48%；弃权8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2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0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031%；反对3,435,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48%；弃权821,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21%。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9.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20,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381%；反对4,

163,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513%；弃权8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20,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381%；反对4,163,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513%；弃权8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6%。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0.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3,982,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802%；反对3,

420,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70%；弃权96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2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982,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802%；反对3,420,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70%；弃权96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29%。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1.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10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031%；反对3,

435,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48%；弃权8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2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106,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031%；反对3,435,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48%；弃权821,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21%。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2.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5,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737%；反对4,

1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3%；弃权9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5,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737%；反对4,1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3%；弃权92,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1%。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3.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

公允性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6,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763%；反对4,

1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3%；弃权9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5%。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6,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763%；反对4,1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3%；弃权9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5%。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4.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6,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763%；反对4,

1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3%；弃权9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5%。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6,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763%；反对4,1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3%；弃权9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5%。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5.关于公司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6,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763%；反对4,

1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3%；弃权9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5%。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6,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763%；反对4,1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3%；弃权9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5%。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6.关于提请股东会审议同意特定对象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3,971,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505%；反对4,

29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91%；弃权9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5%。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971,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505%；反对4,29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91%；弃权96,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5%。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7.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6,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763%；反对4,

1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3%；弃权9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5%。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6,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763%；反对4,17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63%；弃权9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5%。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8.关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和个人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070,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072%；反对3,

45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95%；弃权83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3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070,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072%；反对3,45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95%；弃权837,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33%。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9.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829,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867%；反对3,

443,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46%；弃权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829,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867%；反对3,443,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46%；弃权9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8%。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0.关于与交易对方等相关方签署《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1,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619%；反对3,

427,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29%；弃权8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5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1,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619%；反对3,427,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29%；弃权84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52%。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1.关于公司无需出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3,967,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400%；反对4,

299,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82%；弃权9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967,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400%；反对4,299,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82%；弃权96,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8%。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2.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提案

（1）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8,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807%；反对4,

174,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05%；弃权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4,098,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8807%；反对4,174,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805%；弃权91,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8%。

（3）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关联股东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均回避了对本次

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 此外，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以及关于公司2025年度高级管

理人员考核与薪酬发放方案、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坤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静、毕洁国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533� � � �证券简称：上声电子 公告编号：2026-048

债券代码：118037� � � �债券简称：上声转债

债券代码：118067� � � �债券简称：上26转债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本次发行的“上26转债”自2026年9月2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 公司现就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所持“上26转债”不能转股的风险，提示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上声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2967号）同意注册，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32,485.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32.485万

手（324.85万张）。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4,850,000.00元，扣除不含税的发

行费用8,215,094.34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16,634,905.66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6年3月18日至2032年3月17日。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6]63号） 同意， 公司本次发行的32,

485.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6年4月1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本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上26转债” ，债券代码为“118067”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自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 （2026年3月24日，T+4日） 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2026年9月24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32年3月17日）止（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二、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公司可转债投资者所持本次可转债不能转

股的风险

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参与可转债转股的

投资者，应当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参与科创板可转债的投资者，可将其

持有的可转债进行买入或卖出的操作，如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要求的，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将其所持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

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致其所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

能造成的影响。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上26转债” 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6年3月1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2-65795888

电子邮箱：Sonavox_ZQ@Chinasonavox.com

特此公告。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1

债券代码：127046�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巴克斯酒业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克斯营销” ）因业

务开展需要，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以下简称 “交行自贸区分

行” ）签署《开立国内信用证合同》。 鉴于上述情形，公司与交行自贸区分行签订了《保证

合同》（编号：C260512GR3108844）， 为巴克斯营销承担最高限额为1亿元的连带责任保

证。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经2026年4月27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6年5月19日2025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拟对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

预计提供总计不超过24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 其中预计为全资子公司巴克斯营销金融机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

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业务办理手续的及时性，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董事会

授权董事长刘晓东先生或其授权人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前提下，全权代表公司审核并签署上述担保额度内的相关合同

及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上海巴克斯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2013年1月8日在上海市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马良，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公司

全资子公司巴克斯酒业持有其100%的股权。 经营范围：食品流通，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文

教用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上海巴克斯酒业营销有限公司总资产1,373,213,261.53元，总

负债1,412,759,603.51元， 净资产-39,546,341.98元，2025年度实现净利润64,971,

726.41元。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人：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上海巴克斯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3.�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4.�担保额度：本金余额壹亿元整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

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

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7.�担保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

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59,00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2.06%；无逾期担保情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